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 

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赵锦荣、朱小弟、王建军持有的上海贝思特电气有限公司（下称“贝

思特”）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下称“本次交易”）。公司董事会对于本次交

易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进行了认真审核，公司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完整，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特

此说明如下： 

一、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的说明 

（一） 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履行的法定程序包括： 

1. 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事宜进行初步磋商时，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

保密措施，限定本次交易相关敏感信息的知悉范围。 

2. 公司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

并与上述中介机构分别签署了《保密协议》。 

3. 本次交易筹划期间，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制

了本次交易的预案并对预案进行了修订，编制了本次交易的报告书（草案）。 

4. 2019 年 4 月 2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深圳市汇川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书》以及《深圳市汇川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业绩补偿协议书》。 

5. 2019 年 5 月 20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深圳市汇川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及《深圳



              

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业绩补偿协议书之补充

协议》。 

6. 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经获得授权和批准包括： 

（1） 2019 年 4 月 2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

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预案及相关议案，以及独立董事就

本次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 2019 年 5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报告书（草案）及相关议案，以及独

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贝思特已审议并作出股东会决议，贝思特全体股东

赵锦荣、朱小弟、王建军一致同意本次交易。 

（二） 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上市公司关于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信息披露

程序： 

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

编号：2019-028），公司股票自 2019 年 3 月 21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2. 2019 年 3 月 27 日，公司在指定媒体上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31）； 

3. 2019 年 4 月 2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方案的议案》《关于〈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并按照

相关规定予以公告； 

4. 2019 年 4 月 4 日，公司在指定媒体上发布了《关于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暨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6），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9 年 4 月 4 日上午开市起

复牌； 

5. 2019 年 4 月 17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关于

对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9】

第 1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问询函》要求，公司积极组织交易各方

及中介机构共同对《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提交了《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重

组问询函>的回复》； 

6. 2019 年 4 月 30 日，公司在指定媒体上发布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55）。 

（三）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 

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2. 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审查； 

除上述法定程序外，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贝思特 49%股权及募集配套资金还需

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3 号——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就本次交易

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该等法定程序完备、合规、有效。 

 

二、本次交易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3 号——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作出如下声明和保证： 

公司为本次交易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承诺对该等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就本次交易已履行了截至目前阶段所必需的法

定程序，该等应履行的法定程序完备、合规、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公司就本次交易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特此说明。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
	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